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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刘梅（注册号：1120140022)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8月22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476-F01DYGJ2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为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7048.35平方米。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房地产证》证号
	房地产名称
	所在层数
	房号
	建筑面积(m2)
	房屋规划用途

	1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号
	太平洋商贸大厦
	1
	107
	164.79
	商业办公

	2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4号
	
	
	108
	210.42
	商业办公

	3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5号
	
	
	109
	210.42
	商业办公

	4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7号
	
	
	110
	204.02
	商业办公

	5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3号
	
	
	111
	267.31
	商业办公

	6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3号
	
	2
	205
	177.89
	商业办公

	7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4号
	
	
	211
	85.59
	商业办公

	8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2号
	
	
	212
	240.03
	商业办公

	9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1号
	
	
	213
	192.56
	商业办公

	10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0号
	太平洋商贸大厦
	2
	215
	139.16
	商业办公

	11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9号
	
	
	216
	166.2
	商业办公

	12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8号
	
	
	217
	212.22
	商业办公

	13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7号
	
	
	218
	212.22
	商业办公

	14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6号
	
	
	219
	202.01
	商业办公

	15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5号
	
	
	220
	93.81
	商业办公

	16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4号
	
	
	221
	27.86
	商业办公

	17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1号
	
	
	222
	102.57
	商业办公

	18
	深房地字第2000188126号
	
	3
	301
	213.37
	商业办公

	19
	深房地字第2000188119号
	
	
	311
	74.4
	商业办公

	20
	深房地字第2000188116号
	
	
	313
	175.44
	商业办公

	21
	深房地字第2000188111号
	
	
	315
	120.98
	商业办公

	22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8号
	
	
	316
	144.48
	商业办公

	23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6号
	
	
	317
	184.49
	商业办公

	24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5号
	
	
	319
	179.86
	商业办公

	25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6号
	
	-1
	地下商场
	3046.25
	商业办公

	合计
	7048.35
	——


估价目的：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6月25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25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办公25.49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
	40525
	26329

	
	单价
	69970
	37355

	评估价值
	总价
	36266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单价
	5145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6266

	
	单价
	51453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31000（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1）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6266

	
	单价
	5145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3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64.79
	1363 
	8273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8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0.42
	1741 
	8272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0.42
	1741 
	8272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10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04.02
	1688 
	8272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67.31
	2211 
	8272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0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7.89
	1030 
	5791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85.59
	505 
	590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2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40.03
	1390 
	57903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3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92.56
	1115 
	5789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39.16
	806 
	5791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6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66.20
	963 
	5791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2.22
	1229 
	5790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8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2.22
	1229 
	5790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02.01
	1170 
	5791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0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93.81
	554 
	59027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7.86
	168 
	6018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2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02.57
	594 
	57929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0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3.37
	1059 
	49629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74.40
	377 
	5060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3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5.44
	871 
	4962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20.98
	600 
	4960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6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44.48
	717 
	496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84.49
	916 
	496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9.86
	893 
	4963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地下商场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3046.25
	11339 
	37224

	合计
	7048.35
	36266
	51453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36266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复印件、《不动产登记证明》[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证明第0262779-791、794-798、801-804、806-808号]，估价对象已和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裙楼1层B段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共同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抵押权利人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园支行，抵押权利价值为31000万元，截至价值时点，上述抵押登记尚未注销。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办理本次抵押登记前，需先注销上述抵押登记，因此，本次评估以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手续前先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为假设前提。本次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估价对象不存在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故，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及不动产权人介绍，估价对象现状与其所在楼宇出入口公共走廊等不直接相通，且其相邻房屋非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人所有，故估价对象存在地役权，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44、2000188142、2000188119、2000188116、2000188111、2000188108、2000188106、2000188105号], 估价对象108、212、311、313、315-317、319号共8套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16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4、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1、2000188143、2000188145-2000188147号]，除上述8套商业用房外，其余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27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52年。考虑项目整体性及谨慎原则，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以2043年12月16日为估价测算的假设前提，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
4.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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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不动产权利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44、2000188142、2000188119、2000188116、2000188111、2000188108、2000188106、2000188105号], 估价对象108、212、311、313、315-317、319号共8套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16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4、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1、2000188143、2000188145-2000188147号]，除上述8套商业用房外，其余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27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52年。考虑项目整体性及谨慎原则，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以2043年12月16日为估价测算的假设前提，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
2.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及不动产权人介绍，估价对象现状与其所在楼宇出入口公共走廊等不直接相通，且其相邻房屋非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人所有，故估价对象存在地役权，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已整体打通并重新分割使用，考虑到估价对象交易前应将房屋结构恢复原状，故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情况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不动产权利人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估价结果中剥离两者价值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9.不动产权利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11.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2.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3.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非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不动产权利人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估价对象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估价委托人借款，估价委托人为贷款方。

单位名称：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宁波市江东区和济街180号1幢24-27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亮
联系人：陈丹丹
联系电话：18801335126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6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张志翱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06
三、估价目的
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属太平洋商贸大厦项目，为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本次估价对象的范围是该项目107号等共计25套商业用房，位于地上1-3层及地下1层，建筑面积7048.35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三）土地基本状况

1. 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市属办公用地，估价对象108、212、311、313、315-317、319号等共8套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16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估价对象除上述8套商业用房外其余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27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52年。
2.估价对象现状已按规划要求完成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证载四至：未标注
现状四至：东至爵士大厦、南至嘉宾路、西至沿河东路、北至现状住宅用房
估价对象为该项目107号等25套商业用房，位于该项目东部，地下1层至地上3层。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不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为太平洋商贸大厦，为一乙级写字楼及配套商业，该项目建筑规模约10万平方米，地上共26层，地下1层，建成于1998年，钢混结构，呈“L”型。现状地下1层至地上3层用作商业，4层及以上用作办公，公共部分精装，项目配有中央空调，品牌客梯及货梯、管道消防、烟感报警、自动喷淋等配套设施。

本次评估对象为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用房，全部位于所在楼宇的东部，地下1至地上3层，建筑面积7048.35平方米，现状与其他商业用房共同用作洗浴中心使用，地上1层为VIP多功能房，2层为休息室、餐厅、VIP足浴房等，3层为按摩及SPA水疗区，地下1层为洗浴区，估价对象目前为不动产权利人出租经营使用。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房屋维护情况良好。
五、价值时点
2018年6月25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25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地产证》。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估价对象符合设定抵押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地产证》，用途为商业办公，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六）谨慎原则

房地产抵押估价应遵守谨慎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估价相关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价值，不低估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9.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2001年8月15日根据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的《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
10.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2.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3.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4. 《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标准的通知》[粤价[2003]160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

1. 《同意评估函》
2. 《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复印件

3. 《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

4.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缴款书》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
	40525
	26329

	
	单价
	69970
	37355

	评估价值
	总价
	36266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单价
	5145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6266

	
	单价
	51453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31000（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1）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6266

	
	单价
	5145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64.79
	1363 
	8273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8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0.42
	1741 
	8272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0.42
	1741 
	8272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10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04.02
	1688 
	8272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67.31
	2211 
	8272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0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7.89
	1030 
	5791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85.59
	505 
	590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2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40.03
	1390 
	57903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3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92.56
	1115 
	5789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39.16
	806 
	5791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6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66.20
	963 
	5791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2.22
	1229 
	5790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8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2.22
	1229 
	5790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02.01
	1170 
	5791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0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93.81
	554 
	59027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7.86
	168 
	6018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2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02.57
	594 
	57929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0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3.37
	1059 
	49629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74.40
	377 
	5060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3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5.44
	871 
	4962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20.98
	600 
	4960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6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44.48
	717 
	496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84.49
	916 
	496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9.86
	893 
	4963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地下商场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3046.25
	11339 
	37224

	合计
	7048.35
	36266
	51453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36266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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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刘梅
	1120140022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张志翱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8年6月25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22日
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一）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估价对象《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未记载土地面积，且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相关土地面积依据。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现状已完成开发建设。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不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临街宽度约为95米，临街深度约为100米，宽度及深度比例关系一般，对土地利用没有不利影响。综上，该地块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保障程度高。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为为一乙级写字楼及配套商业，该项目建筑规模约10万平方米，地上共26层，地下1层，建成于1998年，钢混结构，呈“L”型。现状地下1层至地上3层用作商业，4层及以上用作办公，公共部分精装。

本次评估对象为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等25套商业用房，全部位于所在楼宇的东部，地下1至地上3层，建筑面积7048.35平方米，现状与其他商业用房整体用作洗浴中心使用，地上1层为VIP多功能房，2层为休息室、餐厅、VIP足浴房等，3层为按摩及SPA水疗区，地下1层为洗浴区。估价对象目前为不动产权利人出租经营使用。

估价对象装修情况如下：

外墙：玻璃幕墙、石材、装饰板

门窗：玻璃门、铝合金窗

	部位
	天棚
	内墙
	地面

	公共区域
	格栅
	壁纸
	地毯

	餐厅及休息区
	装饰吊顶、石膏板吊顶
	木质装饰面、壁纸
	地砖

	按摩区及SPAS水疗区包房
	石膏板吊顶
	木质装饰面
	地毯

	洗浴区
	格栅
	墙砖
	地砖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配套设施完备，内部设有中央空调，品牌客梯及货梯、管道消防、烟感报警、自动喷淋等配套设施。

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房屋承重结构和围护墙较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较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较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85%；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60＝66.7%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76%。
（二）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市属办公用地，估价对象108、212、311、313、315-317、319号等共8套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16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估价对象除上述8套商业用房外其余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2043年12月27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52年。

2.建筑物状况

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估价对象建筑物权属合法、清晰，且为不动产权利人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3.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复印件、《不动产登记证明》[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证明第0262779-791、794-798、801-804、806-808号]，估价对象已和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裙楼1层B段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共同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抵押权利人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园支行，抵押权利价值为31000万元，截至价值时点，上述抵押登记尚未注销。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租赁权，承租方为深圳市太平洋休闲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租赁期为2014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3）地役权

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查及不动产权人介绍，估价对象现状与其所在楼宇出入口公共走廊等不直接相通，且其相邻房屋非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人所有，故估价对象存在地役权。

（4）其他他项权利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除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以外的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除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以外的其他他项权利。
（三）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北侧，东至爵士大厦、南至嘉宾路、西至沿河东路、北至现状住宅用房。西侧距离深圳河约35米，北距深南东路约400米，东距地铁罗宝线国贸站约500米。估价对象地理位置条件好。

估价对象位于该项目东部，为该项目地下1层至地上3层的共计25套商业用房，估价对象不临街，为内铺。
2.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周边分布有深华商业大厦商铺、一品东门雅园商铺、金城大厦商铺、国贸商业大厦、万象城、方海商苑、地王购物中心等商业物业，商业项目较为聚集，商业形式比较多样，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商业街商铺、写字楼底商、住宅底商，经营类别既有餐饮、服装、便利店等零售商业，也有KTV、洗浴中心等休闲娱乐商业场所，客流量大，消费群体有深圳本地居民，也有部分香港旅客，消费群体质量较高，商业物业出租率高，综合确定商业繁华度好。
商业繁华度：商业中心的距离、商业设施的种类规模与集聚程度、经营类别、客流的数量与质量。

办公集聚程度：办公设施的种类规模与集聚程度、距政府管理职能部门的距离。

产业集聚程度：是否在工业园区、园区产业类型、规模与集聚程度
3.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南侧紧邻嘉宾路，为城市主干道，北距深南东路约400米，南距滨河大道约430米，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且项目及周边道路均设有停车场位，停车较为便捷。周边1公里范围内有352路、7路、K204路等公交线路，东距地铁罗宝线国贸站约500米，公交便捷度好，可达性好。综合确定交通状况好。
4.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嘉宾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周边无污染源；有深圳大剧院、至正艺术博物馆、深圳广播电视大学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天然气）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有购物场所（华润万家超市）、医院（罗湖医院）、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学校（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深圳市南湖小学、深圳市罗湖中学）、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置状况好，商业繁华度好，交通状况好，环境状况较好，区域基础设施达到“六通”，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区域规划发展成熟，估价对象的总体区位状况条件好。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2018年上半年，深圳市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初步核算并经广东省统计局核定，2018年上半年深圳市生产总值11009.3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8.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71亿元，增长10.9%；第二产业增加值4363.88亿元,增长7.6%；第三产业增加值6634.79亿元,增长8.3%。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0.1:40.5:59.4调整为0.1:39.6:60.3。

2018年上半年，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5.97亿元,增长8.4%。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2527.76亿元,增长8.6%；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328.21亿元,增长7.5%。主要商品零售类别中，消费升级类商品如汽车类、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分别增长14.7%、11.2%、48.3%。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31.8%；规模以上服务业(不含金融、房地产开发、批零住餐等行业)实现营业收入4171.5亿元,增长19.9%，其中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2173.6亿元,增长23.0%。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7.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6.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6.5%。
总的来说，2018年上半年深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良好。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企业营商环境有待继续优化。下阶段,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围绕“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目标，凝心聚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土地市场

2018年上半年，深圳共推出30宗土地，其中住宅用地4宗，商办用地4宗。同期，深圳共成交23宗土地，规划建筑面积333.41万m²，同比增长22.87%；深圳成交楼面均价为2716.78元/㎡，同比下降79.2%；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为4.31%，同比下降2.2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用地成交4宗，规划建筑面积为25.05万m²，成交楼面价为9470.68元/m²，去年同期零成交；商办用地成交3宗，规划建筑面积为39.73万m²，成交楼面价为7614.09元/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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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深圳宅地零星供应，商品房库存呈下降趋势。实际上，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深圳近年来公开招拍挂的住宅土地极少，旧改成土地开发主要动力。而从2018年上半年深圳宅地出让的情况来看，限售和租赁用地有望成为今后住宅用地出让的主要方式。

在深圳宅地供应处于低位的前提下，住宅的需求却在不断上涨，这便使得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即使楼市调控频出，库存仍呈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6月20日深圳新房住宅库存量仅为26530套，逼近2010年的库存量，创近8年以来新低，深圳楼市库存量再触历史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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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用房市场

2018年上半年商业供应13.1万平，环比下降53.5%，同比下降5.0%；上半年全市一手商业成交3.50万平，环比下降58.3%，同比下降36.9%；商业供应环比大幅下降，但是成交低迷，供应成交比仍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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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签数据得，2018年上半年一手商业共成交512套，成交均价为75041元/平，环比上升64.2%，主要是由于龙华区红山6979、龙光玖钻商铺成交均价较高，拉高了商业整体均价。

2018年上半年二手商业（含商务公寓）共成交3085套，19.2万平，环比下降15.7%，同比下降9.8%。商业套均面积从48.6平/套上升至62.4平/套，商业投资面积呈现出上升趋势。且“三价合一”后部分客户转向新房市场，也有部分客户转向商业市场。网签数据显示，春节过后二手商业（含商务公寓）成交量持续上升，预计下半年二手商业成交将继续上升。并随着深圳城市吸引力日渐增强，住宅限购限贷情况下，商业投资占比持续攀升，2018年上半年商业纯投资占比83%，自持占比仅4.2%。

2018年上半年商业市场供需两端均出现大幅下滑，而一手商业成交均价大幅上涨，住宅限购限贷下，部门投资客转向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均价呈现出持续上涨趋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的落地，深圳城市吸引力日渐增强，将有大量资金流入深圳，深圳的商业市场值得期待。随着后期商业供应量的增加，商业成交或将有所上升。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估价对象地处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圈。东门商圈是深圳历史最为悠久的商圈，也是深圳现代商业的发源地，拥有相连的十二条步行街，是深圳市规模最大、商铺最集中、经营品种最齐全的商业街区，其占地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其中商业经营面积约50万平方米，28栋现代化大型商厦分布在15条主要街道上。作为一个综合性商圈，东门商圈业态丰富，包括百货零售、服装批发、电器零售、服装零售、工艺品批发、纺织品批发等小商业，也有KTV、洗浴中心、影院、购物中心等休闲娱乐商业场所，商圈发展较为成熟，，人口较为聚集，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金融、通信、教育、医疗等市政配套设施齐备。

区域内商业用房供应以存量房为主，且多为出租经营。商业项目有深华商业大厦商铺、一品东门雅园商铺、金城大厦商铺、国贸商业大厦、万象城、方海商苑、地王购物中心等，整体规模较大，商业形式比较多样，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商业街商铺、写字楼底商、住宅底商。商业出租率高，消费群体既有深圳本地居民，也有部分香港旅客。依托于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氛围，区域内商业物业一直保持高位运行，现1层商业售价为80000-200000元/㎡，随着深圳市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的普遍走高，该区域商业用房售价也随之上涨，短时间内该上涨趋势仍将持续。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房地产证》，北京高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物权法》、《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抵押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房地产证》，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比较法、收益法为主方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最后，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比较法主要用于房地产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房地产交易实例的地区。估价对象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圈，用途为商业，近期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另有条件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的,应以比较法为主要的估价方法。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是

	收益法
	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房地产估价。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该方法求取。
	是

	成本法
	成本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房地产估价。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中有关估价方法的选用要求，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具有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进行估价条件，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
	否

	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二）估价的思路

1.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由于估价对象已出租，且租约期较长。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分别计算估价对象租约期内及租约其外的收益价值，并将租约期外房地产价值折现后最终确定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1）计算租约期内房地产收益价值： 

V1＝A×{1-[(1+g)/(1+Y)]n1}÷(Y-g)

其中：V1-----收益价值（租赁期内）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报酬率

n1----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2）计算期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

1）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参考估价对象租约情况，同时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房地产价值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2＝A×{1-[(1+g)/(1+Y)]n2}÷(Y-g)

其中：V2-----收益价值（未折现租赁期外）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租期后第一年）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报酬率

n2--- 收益年期（收益年期—剩余租期）

2）将租约期外房地产收益价值折现

V3＝V2/[（1+Y）n1]

（3）确定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即:

V＝V1+V3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4.求取房地产抵押价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7048.35平方米，为地下1至地上3层商业用房。 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面积指标
	序号
	房地产证
	房地产名称
	所在层数
	房号及部位
	建筑面积
	房屋规划用途

	1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号
	太平洋商贸大厦
	1
	107
	164.79
	商业办公

	2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4号
	
	
	108
	210.42
	商业办公

	3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5号
	
	
	109
	210.42
	商业办公

	4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7号
	
	
	110
	204.02
	商业办公

	5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3号
	
	
	111
	267.31
	商业办公

	1层小计
	
	——
	——
	1056.96
	——

	6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3号
	
	2
	205
	177.89
	商业办公

	7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4号
	
	
	211
	85.59
	商业办公

	8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2号
	太平洋商贸大厦
	2
	212
	240.03
	商业办公

	9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1号
	
	
	213
	192.56
	商业办公

	10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0号
	
	
	215
	139.16
	商业办公

	11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9号
	
	
	216
	166.2
	商业办公

	12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8号
	
	
	217
	212.22
	商业办公

	13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7号
	
	
	218
	212.22
	商业办公

	14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6号
	
	
	219
	202.01
	商业办公

	15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5号
	
	
	220
	93.81
	商业办公

	16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4号
	
	
	221
	27.86
	商业办公

	17
	深房地字第2000188131号
	
	
	222
	102.57
	商业办公

	2层小计
	
	——
	——
	1852.12
	——

	18
	深房地字第2000188126号
	
	3
	301
	213.37
	商业办公

	19
	深房地字第2000188119号
	
	
	311
	74.4
	商业办公

	20
	深房地字第2000188116号
	
	
	313
	175.44
	商业办公

	21
	深房地字第2000188111号
	太平洋商贸大厦
	3
	315
	120.98
	商业办公

	22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8号
	
	
	316
	144.48
	商业办公

	23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6号
	
	
	317
	184.49
	商业办公

	24
	深房地字第2000188105号
	
	
	319
	179.86
	商业办公

	3层小计
	
	——
	——
	1093.02
	——

	25
	深房地字第2000188146号
	
	-1
	地下商场
	3046.25
	商业办公

	地下1层小计
	
	——
	——
	3046.25
	——

	合计
	7048.35
	——


单位：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商业办公用房取2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房屋承重结构和围护墙较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较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较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85%；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20÷60＝66.7%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76%。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一） 比较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1.选取案例并作因素条件说明
通过对深圳市罗湖区商业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
案例A：

•项目名称：金城大厦 

•交易时间：2018年6月25日

•交易情况：正常

•用途：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20-30（含）

•商业繁华度：周边商业项目有深华商业大厦、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交通便捷度：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50路、113路、204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龙华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公共配套设施：周边有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市岗厦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基础设施水平：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环境质量：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单面临街
•平面位置及可视性：较好

•人流量：较好

•楼层：一层
•商业类型：住宅底商
•建筑面积（m2）：52.49
•建筑结构：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精装修

•成新度：65%
•市政基础设施：六通
•业态：可餐饮 
•层高：标准层高

•进深比：较好

•内部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成交单价：126420元/平方米
案例B：

•项目名称：海丰苑大厦

•交易时间：2018年6月25日

•交易情况：正常

•用途：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0-10（含）

•商业繁华度：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交通便捷度：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公共配套设施：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基础设施水平：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环境质量：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单面临街

•平面位置及可视性：好

•人流量：较好

•楼层：一层

•商业类型：商业街商铺
•建筑面积（m2）：137
•建筑结构：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精装修

•成新度：65%
•市政基础设施：六通

•业态：可餐饮 

•层高：标准层高

•进深比：较好

•内部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成交单价：110876元/平方米
案例C：

•项目名称：海丰苑大厦

•交易时间：2018年6月25日

•交易情况：正常

•用途：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20-30（含）

•商业繁华度：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交通便捷度：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公共配套设施：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基础设施水平：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环境质量：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单面临街

•平面位置及可视性：好

•人流量：较好

•楼层：一层

•商业类型：商业街商铺

•建筑面积（m2）：186

•建筑结构：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精装修

•成新度：74%
•市政基础设施：六通

•业态：可餐饮 

•层高：标准层高

•进深比：较好

•内部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成交单价：120551元/平方米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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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太平洋商贸大厦
	金城大厦
	海丰苑大厦
	深华商业大厦

	交易时间
	2018年6月25日
	2018年6月25日
	2018年6月25日
	2018年6月25日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土地使用年限（年）
	20-30（含）
	20-30（含）
	0-10（含）
	20-30（含）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周边商业项目有深华商业大厦、一品东门雅园商业、金城大厦商业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周边商业项目有深华商业大厦、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交通便捷度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352路、7路、K204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50路、113路、204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龙华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深圳市南湖小学、深圳市罗湖中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周边有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市儿童医院、深圳市岗厦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基础设施水平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环境质量
	周边有嘉宾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深圳大剧院、至正艺术博物馆、深圳广播电视大学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临街状况
	不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平面位置可视性
	差
	较好
	好
	好

	
	人流量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楼层
	1层
	1层
	1层
	1层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写字楼底商
	住宅底商
	商业街商铺
	商业街商铺

	
	建筑面积（m2）
	164.79
	52.49
	137
	186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成新度
	76%
	65%
	65%
	74%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六通
	六通
	六通

	
	业态
	可餐饮
	可餐饮
	可餐饮
	可餐饮

	
	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进深比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2.编制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见表2）

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市场状况调整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市场的调查，确定办公用房售价的月增长率为1%，估价对象交易时间为2018年6月，各案例交易时间均为2018年6月，调整系数为100，100，100，100。
（2）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房地产状况调整
1）权益状况
权益状况等级说明表
	权益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用途
	估价对象与交易案例用途均为商业
	——

	土地使用年限
	30-40（含）
	20-30（含）
	10-20（含）
	0-10（含）
	2%


（转下页）
2）区位状况

区位状况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繁华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公共配套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环境质量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双面临街
	单面临街
	不临街
	2%

	平面位置可视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人流量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楼层
	1层
	2层
	3层
	地下1层
	1层100，2层60，以后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为1%，


3）实物状况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级划分
	每等级向下调整幅度

	商业类型
	商业街商铺
	写字楼底商
	住宅底商
	3%

	建筑面积（m2）
	3000(含)以上
	2000(含)-3000
	1000(含)-2000
	500(含)-1000
	2%

	
	300(含)-500
	100(含)-300
	50(含)-100
	0(含)-50
	

	建筑结构
	钢结构
	钢混结构
	砖混结构
	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2%

	成新度
	90%（含）以上
	80%（含）-90%
	70%（含）-80%
	60%（含）-70%
	50%（含）-60%
	2%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业态
	可餐饮
	不可餐饮
	2%

	层高
	超高层高
	标准层高
	2%

	进深比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内部装修
	精装修
	普通装修
	简单装修
	毛坯
	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表2：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交易状况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m2）
	100
	100
	96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6
	108
	108

	
	平面位置可视性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97
	103
	103

	
	建筑面积（m2）
	100
	102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98
	98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业态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进深比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98
	98
	98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3.因素修正及调整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3)：
（转下页）

表3：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96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平面位置可视性
	100/
	106
	100/
	108
	100/
	108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97
	100/
	103
	100/
	103

	
	建筑面积（m2）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98
	100/
	98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业态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进深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98
	100/
	98
	100/
	98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26420
	110876
	120551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23051
	105987
	108414


4.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

从案例的可靠程度、与估价对象的相似程度以及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107号商业用房楼面单价＝（123051＋105987＋108414）÷3＝112484（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其余商业用房房地产楼面单价以107号商业用房楼面单价为基准，综合考虑了建筑面积、楼层因素进行调整，详见下表

	房号
	建筑面积（m2）
	调整系数
	楼层
	调整系数
	调整单价（元/㎡）
	总价（万元）

	107
	164.79 
	1
	1层
	1
	112484
	1854

	108
	210.42 
	1
	1层
	1
	112484
	2367

	119
	210.42 
	1
	1层
	1
	112484
	2367

	110
	204.02 
	1
	1层
	1
	112484
	2295

	111
	267.31 
	1
	1层
	1
	112484
	3007

	205
	177.89 
	1
	2层
	0.7
	78739
	1401

	211
	85.59 
	1.02
	2层
	0.7
	80314
	687

	212
	240.03 
	1
	2层
	0.7
	78739
	1890

	213
	192.56 
	1
	2层
	0.7
	78739
	1516

	215
	139.16 
	1
	2层
	0.7
	78739
	1096

	216
	166.20 
	1
	2层
	0.7
	78739
	1309

	217
	212.22 
	1
	2层
	0.7
	78739
	1671

	218
	212.22 
	1
	2层
	0.7
	78739
	1671

	219
	202.01 
	1
	2层
	0.7
	78739
	1591

	220
	93.81 
	1.02
	2层
	0.7
	80314
	753

	221
	27.86 
	1.04
	2层
	0.7
	81888
	228

	222
	102.57 
	1
	2层
	0.7
	78739
	808

	301
	213.37 
	1
	3层
	0.6
	67490
	1440

	311
	74.40 
	1.02
	3层
	0.6
	68840
	512

	313
	175.44 
	1
	3层
	0.6
	67490
	1184

	315
	120.98 
	1
	3层
	0.6
	67490
	816

	316
	144.48 
	1
	3层
	0.6
	67490
	975

	317
	184.49 
	1
	3层
	0.6
	67490
	1245

	319
	179.86 
	1
	3层
	0.6
	67490
	1214

	负1层地下商场
	3046.25 
	0.9
	地下1层
	0.5
	50618
	15420

	合计
	7048.35
	——
	——
	——
	——
	49317


备注：调整单价=基准价格×各项调整系数

即估价对象不动产总价为49317（万元）
估价对象已出租，但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其合同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本次评估收益法中已按照租赁合同计算了自价值时点至租赁期结束时的出租人权益价值。因此，本次成本法/比较法计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应考虑租赁期内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即需用成本价值/比较价值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通过计算市场租金下的收益价值与合同租金下收益价值的差额计取。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331
	
	
	

	（1）
	租金收入
	2325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市场租金
	10.04

	
	
	
	
	面积/个数
	7048.35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二

	2
	建筑物现值
	269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548
	
	
	

	3
	年经营费用
	25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69.3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124.32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42
	按票据
	费率（%）
	——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m2）
	30

	
	
	
	
	土地面积（m2）
	1000

	（2）
	维修费
	53.2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4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23.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08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117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报酬率（Y）
	5.5%

	
	
	
	[1-（(1+g)/(1+Y)） ^n ]/(Y-g)
	收益年期(n)
	6.01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15852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m2）
	7048.35 

	7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2381
	见收益法
	
	

	8
	承租人权益
	8792
	收益价值-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比较价值＝49317-8792＝40525（万元）

（二） 收益法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
租赁情况说明：

租赁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合同约定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租金为57元/平方米•月，自201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逐年递增5%，故本次评估将2014年7月1至2017年6月30日设为一个租赁周期，2017年7月1日2024年6月30日设为一个租赁周期。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租赁周期
	租赁建筑面积（平方米）
	单位租金（元/平方米·月）
	增长率

	第1租赁期：2014年7月1-2017.6.30
	7048.35
	57
	租赁周期内租金无涨幅

	第2租赁期：2017.7.1-2024.6.30
	7048.35
	60
	租赁周期内租金年增长率为5%


依合同约定，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处于第2租赁周期，经评估专业人员整理，租金水平为2.39元/天/平方米，剩余租赁期为6.01年。
1.租约期内：

（1） 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租金为2.39元/天/平方米。，每年按365天计算，空置率0%，则该项目未来第一年租金收益为：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2.39×7048.35×365×（1-0%）= 615（万元）
B.押金利息

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估价对象年押金为2个月租金即102.5万元，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102.5×1.5%＝2（万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615＋2＝617（万元）
2）建筑物现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建筑物现值
	2696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76.0%

	1）
	建安费用
	2255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41
	详见备注

	5）
	相关税费
	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49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3）
	销售费用
	0.015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5%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2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8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548
	
	
	


注：①建安费用=3200×7048.35÷10000=2255（万元）；③基础设施建设费=200×7048.35÷10000=141（万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77.9
	——
	A+B+C

	A
	两税两费
	32.91
	5.60%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42
	按票据
	——

	C
	土地使用税
	3
	按票据
	——

	2）
	维修费
	53.2
	1.50%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4
	0.150%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6.2
	1.0%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141
	——
	1）~4）项之和


注：①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617－141＝476（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3%-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截至价值时点，《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的剩余租赁期为6.01年。
（4）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根据《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的约定，自2017年7月1日起，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逐年递增5%。则有：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A×{1－[(1＋g) ÷(1＋Y)]n}÷（Y－g）＝2381（万元）
2.租约期外：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求取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的租金水平，再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涨幅情况推算租期结束后估价对象租金水平。

通过对深圳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
	面积（m2）
	租金（元/m2.天）
	用途
	交易日期

	深房广场商铺
	120
	20
	商业
	2018年6月25日

	国贸商业大厦
	160
	21
	商业
	2018年6月25日

	金华广场
	208
	19
	商业
	2018年6月25日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修正幅度系数

	
	太平洋商贸大厦
	系数
	深房广场商铺
	系数
	国贸商业大厦
	系数
	金华广场
	系数
	

	交易时间
	2018年6月25日
	100
	2018年6月25日
	100
	2018年6月25日
	100
	2018年6月25日
	100
	1%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2%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2%

	
	土地使用年限（年）
	20-30（含）
	100
	20-30（含）
	100
	20-30（含）
	100
	20-30（含）
	100
	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周边商业项目有深华商业大厦、一品东门雅园商业、金城大厦商业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100
	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100
	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100
	周边商业项目有金城大厦商业、一品东门雅园商业、国贸商业大厦等，商业项目聚集，出租率高，商业繁华度好。
	100
	2%

	
	交通便捷度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352路、7路、K204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100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100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100
	周边路网密集，行车出入便捷。1公里范围内有11路、83路、97路等公交线路及地铁罗宝线、蛇口线，公交便捷度好，综合确定交通便捷度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周边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深圳市南湖小学、深圳市罗湖中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100
	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100
	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100
	周边有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罗湖医院、深圳市罗湖小学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综合确定公用配套设施齐备情况好。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达“六通”。
	100
	2%

	
	环境质量
	周边有嘉宾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深圳大剧院、至正艺术博物馆、深圳广播电视大学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湖贝公园、深圳河水系，绿化条件较好，有罗湖区图书馆南湖街道分馆、罗湖区图书馆文锦社区分馆等场所，综合确定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2%

	
	临街状况
	不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2
	单面临街
	102
	单面临街
	102
	2%

	
	平面位置
	差
	100
	好
	108
	好
	108
	好
	108
	2%

	
	人流量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楼层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1层
	100
	2%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写字楼配套商业
	100
	商业街商铺
	103
	商业街商铺
	103
	商业街商铺
	103
	3%

	
	建筑面积（m2）
	164.79
	100
	120
	100
	160
	100
	208
	100
	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2%

	
	成新度
	76%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2%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业态
	可餐饮
	100
	可餐饮
	100
	可餐饮
	100
	可餐饮
	100
	2%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2%

	
	进深比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2%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普通装修
	98
	普通装修
	98
	普通装修
	98
	2%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
	——
	20
	21
	19
	——

	比较价值
	——
	18
	18.9
	17.1
	——

	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的租金比较价值
	18
	——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于该区域的1层商业用房市场租金水平平均为18元/天•平方米；

估价对象其余楼层商业用房房地产租金单价以1层商业用房楼面单价为基准，考虑了楼层因素进行调整，详见下表

	房号
	调整系数
	调整单价（元/m2·天）

	1层
	1
	18

	2层
	0.6
	10.8

	3层
	0.5
	9

	地下1层
	0.4
	7.2


根据各层面积占比确定估价对象于该区域市场租金水平平均为10.04元/平方米·天。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年租金及涨幅情况（年增幅约3%），推算出租约期外第一年租金收入为11.99元/平方米•天，分析市场租赁情况确定空置率，空置率按10%计算；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年租金收入＝11.99×7048.35×365×(1-10%)＝2776（万元）
B.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二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2776÷12×2×1.5%÷10000＝7（万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租期结束后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2776＋7＝2783（万元）
2）建筑物现值

A.建筑物重置价值

同前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为3548万元。

B.成新度

截至租约结束时，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71%。

C.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为建筑物重置价值乘以成新率。则有：

建筑物现值＝3548×71%＝2519（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485.4
	——
	A+B+C

	A
	两税两费
	148.43
	5.60%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333.96
	12%
	年总收益×费率

	C
	土地使用税
	3
	按票据
	——

	2）
	维修费
	53.2
	1.50%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3.8
	0.150%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27.8
	1.0%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570
	——
	1）~4）项之和


注：①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2783－570＝2213（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3%-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5.49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1998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40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收益年限确定为25.49年。租约期外估价对象收益年限为总收益年限减租约期内收益年限，即：

租约期外收益年期=25.49－6.01=19.48（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深圳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上升趋势。估价对象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区域内有一定数量商业用房，商业氛围较浓厚，区域内商业用房租金有一定的上升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从谨慎原则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3%。

（5）租约期外收益价值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A×{1－[(1＋g) ÷ (1÷Y)]n}÷（Y-g）＝33038（万元）

（6）折现价值

上述计算的结果为租约结束时点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需按一定的折现率（报酬率5.5%），将租约结束时的收益价值折现至价值时点，得出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则有：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33038÷（1+5.5%）6.01＝23948（万元）

3.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出让合同》，因此本次评估依据谨慎原则，设定土地使用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收益价值为仅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则有：

估价对象收益价值＝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26329（万元）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转下页）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4
	10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4
	7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4
	7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价值时点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4
	7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价值时点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9
	10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95
	41

	权重
	70%
	30%


则有：
房地产价值＝40525×70%＋26329×30%＝36266（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36266×10000÷7048.35＝51453（元/平方米）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根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复印件、《不动产登记证明》[粤（2016）深圳市不动产证明第0262779-791、794-798、801-804、806-808号]，估价对象已和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裙楼1层B段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共同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抵押权利人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园支行，抵押权利价值为31000万元，截至价值时点，上述抵押登记尚未注销。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办理本次抵押登记前，需先注销上述抵押登记，因此，本次评估以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手续前先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为假设前提。本次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估价对象不存在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故，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36266－0
＝36266（万元）

（三）估价结果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
	40525
	26329

	
	单价
	69970
	37355

	评估价值
	总价
	36266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单价
	5145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6266

	
	单价
	51453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31000（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1）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6266

	
	单价
	5145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楼面单价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64.79
	1363 
	8273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8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0.42
	1741 
	8272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0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0.42
	1741 
	8272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10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04.02
	1688 
	8272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1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67.31
	2211 
	8272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0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7.89
	1030 
	5791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85.59
	505 
	590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2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40.03
	1390 
	57903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3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92.56
	1115 
	57894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39.16
	806 
	5791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6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66.20
	963 
	5791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2.22
	1229 
	5790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8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2.22
	1229 
	57902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1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02.01
	1170 
	5791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0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93.81
	554 
	59027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7.86
	168 
	60181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222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02.57
	594 
	57929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0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213.37
	1059 
	49629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1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74.40
	377 
	50606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3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5.44
	871 
	49628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5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20.98
	600 
	49600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6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44.48
	717 
	496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7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84.49
	916 
	4962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319号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179.86
	893 
	49635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地下商场商业办公用房房地产
	3046.25
	11339 
	37224

	合计
	7048.35
	36266
	51453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36266

	大写金额
	叁亿陆仟贰佰陆拾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变现能力分析与风险提示

一、变现能力分析

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房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现状与其他房屋共同用作洗浴中心使用，通用性较差。

	独立使用性
	独立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现状作为洗浴中心的一部分，与其所在楼宇出入口公共走廊等不直接相通，且其相邻房屋非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人所有，独立使用性较差。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地产证》，具有独立产权，但估价对象现状为洗浴中心的一部分，可分割转让性受到一定影响，综合确定可分割转让性一般。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现状为现房，已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圈，区位条件好。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2层及3层各套房地产价值适中，1层及地下1层各套房地产价值较大，整体房地产价值较大。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近期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状况较好。


（二）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 处置房地产过程中需要支付拍卖费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变现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
2.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仅房屋所有权人/不动产权利人为个人））；
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
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
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成交价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

综合以上分析，估价对象通用性较差，独立使用性较差，可分割转让性一般，区位条件好，估价对象2层及3层各套房地产价值适中，1层及地下1层各套房地产价值较大，整体房地产价值较大，房地产市场状况较好。我们认为估价对象变现能力较弱。
二、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状况（如区域规划、交通条件、使用状况等）变化、房地产市场状况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估价对象的抵押价值减损。

（二）报告使用者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1.金融机构应在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更加详尽的了解抵押物产权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同时关注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出具后至抵押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法定优先受偿权利。

2.金融机构应在内控制度中根据本身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调控手段和市场策略，综合考虑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贷款期限以及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变现时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变现税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抵押率。

3.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再次评估确认。

4.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估价对象已和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新都裙楼1层B段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共同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抵押权利人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园支行，抵押权利价值为31000万元，截至价值时点，上述抵押登记尚未注销。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房地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当本次抵押权实现，如在本次抵押权设立前已登记有抵押权的，则需按照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

5.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附   件

1. 《同意评估函》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2000188102-2000188106、2000188108、2000188111、2000188116、2000188119、2000188126、2000188131、2000188134-2000188147号]复印件

5. 《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

6.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缴款书》复印件

7.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8.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2.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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